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股份”）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通知，获悉中国节能向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资本”）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项的过户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5年1月6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节能与中石化资本签署了《中国石化集

团资本有限公司及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中国节能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中石化资本转让其持有的46,505,308股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15,265,224.84元，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3.23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万润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
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节能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非
公开协议转让所持部分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5〕53号），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中
国节能将所持公司 46,505,308股股份协议转让给中石化资本持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万润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协
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二、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已按照约定完成股份转让价款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15,265,

224.84元，与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一致，未作出其他安排，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
户日期为2025年5月16日。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石化资本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中国节能及
中石化资本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中国节能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中石化资本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8,882,259

20,100,366

278,982,625

278,982,625

0

0

0

0

27.8336

2.1611

29.9947

29.9947

0

0

0

0

212,376,951

20,100,366

232,477,317

232,477,317

0

46,505,308

46,505,308

0

22.8370

2.1614

24.9984

24.9984

0

5.0007

5.0007

0

注：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 2025年 3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137,150
股，公司总股本由930,106,155股变更为929,969,005股。上表中权益变动前持股数占总股本
的比例按回购前公司总股本930,106,155股计算并列示，权益变动后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
按公司当前总股本929,969,005股计算并列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国有

股权监督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方不存在因本次协议
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执行。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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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会议召开的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八道30号 恒银金融科技
园A座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

306,158,606

58.81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江浩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江斐然先生，独立董事赵息女士、高立里先生、

黄跃军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雪晶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24,557

比例（%）

99.8582

反对

票数

367,649

比例（%）

0.1200

弃权

票数

66,400

比例（%）

0.021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4,657

比例（%）

99.8549

反对

票数

367,549

比例（%）

0.1200

弃权

票数

76,400

比例（%）

0.02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4,457

比例（%）

99.8549

反对

票数

367,549

比例（%）

0.1200

弃权

票数

76,600

比例（%）

0.02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695,548

比例（%）

99.8487

反对

票数

378,578

比例（%）

0.1236

弃权

票数

84,480

比例（%）

0.027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3,348

比例（%）

99.8545

反对

票数

371,978

比例（%）

0.1214

弃权

票数

73,280

比例（%）

0.024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672,448

比例（%）

99.8412

反对

票数

408,478

比例（%）

0.1334

弃权

票数

77,680

比例（%）

0.0254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03,477

比例（%）

99.8513

反对

票数

383,049

比例（%）

0.1251

弃权

票数

72,080

比例（%）

0.0236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07,877

比例（%）

99.8527

反对

票数

375,549

比例（%）

0.1226

弃权

票数

75,180

比例（%）

0.02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年 度 利 润 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
立董事、高级管
理 人 员 、监 事
2024 年 度 薪 酬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 度 审 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75,369

1,734,469

1,769,898

比例（%）

79.9489

78.1071

79.7026

反对

票数

371,978

408,478

375,549

比例（%）

16.7510

18.3947

16.9118

弃权

票数

73,280

77,680

75,180

比例（%）

3.3001

3.4982

3.38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会议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张晓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现场见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106 证券简称：恒银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5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相关事宜。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方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内容为：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以分红派息

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10元（含税）；本次分配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距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

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送现金股利2.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9元；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1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622

01*****472

02*****948

02*****944

01*****161

股东名称

李卫伟

曾开天

胡宇航

徐志高

杨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公司目前的总股本为2,212,237,681股，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12,539,
547股）不参与2025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

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461,936,608.14元=2,199,698,134股×0.21元/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

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

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

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的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461,936,608.14元÷2,212,
237,681股≈0.2088096（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

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208809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B1座7层7001号

咨询联系人：叶威 王思捷

咨询电话：0553-7653737
传真电话：0553-7653737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5-030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5-060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公司向胡新林等 114名投资者赔偿损失

6757972.95元；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112411.50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判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公司已按

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民事判决书》【(2024)粤民终6289-6328号】等相关法律文书。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及胡新林等114名投资者的诉讼索赔案件做出二审判决。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2024-
050）以及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9）。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系列案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12411.50元，由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该

公司已向本院预交，本院不作清退。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公司已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5-06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
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由鑫堂、吴一萍、吴莉萍、熊波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股东由鑫堂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一萍女士、吴莉萍女士、熊波先生的通知，获悉由鑫堂与一致行动人吴一

萍、吴莉萍、熊波之间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股东吴一萍、吴莉萍、熊波因个人资金安排需要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由鑫堂转让其合

计持有公司的52,219,8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0%），股份转让价格为5.97元/股，转让价款

合计为311,752,265.70元。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 2025年 5月

16日，转让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由鑫堂为公司现任董事兼总经理，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等的有关规定，其所新增持股份的75%自动转为高管锁定股。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由鑫堂及其一致行动人吴一萍、吴莉萍、熊波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具体

如下：

股东名称

由鑫堂

熊波

吴一萍

吴莉萍

合计

本次股份转让前

持股数量（股）

30,500,243

12,219,236

30,727,518

22,610,803

96,057,800

占总股本比例

4.09%

1.64%

4.12%

3.03%

12.88%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82,720,053

1,219,236

5,139,811

6,978,700

96,057,800

占总股本比例

11.09%

0.16%

0.69%

0.94%

12.88%

三、其他说明事项

1、本次股份转让是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的内部转让,仅涉及一致行动人内部持股结构的

变化，其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的四个股东由鑫堂、吴一萍、吴莉萍、熊波原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仍在有效期

内时则仍然互为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公司控制权的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情况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

2、本次股份转让后，由鑫堂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30 公告编号：2025-021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在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333号）召开。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19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

19日9:15～15:00。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文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0人，代表股份276,040,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5.426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68,014,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39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5人，代表股份8,026,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3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6人，代表股份13,790,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6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764,2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739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05人，代表股份 8,026,01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0％。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或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国

浩律师（南京）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75,150,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4％；反

对 4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1％；弃权 46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75,140,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9％；反

对 4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0％；弃权 480,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75,139,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7％；反

对 4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9％；弃权 47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75,135,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0％；反

对 4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9％；弃权 48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275,117,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5％；反

对 4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7％；弃权 47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6,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3047％；反对4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60％；

弃权4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79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75,137,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7％；反

对 4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5％；弃权 47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8％。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附：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情况：同意275,120,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7％；反

对 4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6％；弃权 48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70,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3286％；反对4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54％；

弃权4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96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1 预计与东方工程株式会社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215,307,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3％；反

对 4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5％；弃权 523,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3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581％；反对4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50％；

弃权5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969％。

关联股东东方工程株式会社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8.02 预计与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34,159,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08％；反

对 4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0％；弃权 510,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45,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502％；反对4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50％；

弃权5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048％。

关联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8.03 预计与江苏石川岛丰东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34,152,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58％；反

对 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1％；弃权 521,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38,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009％；反对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0％；

弃权5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831％。

关联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8.04 预计与广州丰东热炼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34,166,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2％；反

对 4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7％；弃权 510,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5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032％；反对4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28％；

弃权5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041％。

关联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8.05 预计与上海君德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34,149,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36％；反

对 4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5％；弃权 52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35,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792％；反对4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01％；

弃权5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708％。

关联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8.06 预计与重庆东润君浩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34,148,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32％；反

对 4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5％；弃权 52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35,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755％；反对4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93％；

弃权5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751％。

关联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5,115,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8％；反

对 4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5％；弃权 49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4,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895％；反对4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35％；

弃权4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17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72,593,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71％；反对

4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9％；弃权50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17,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9428％；反对4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23％；

弃权5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649％。

关联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徐正军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5,059,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46％；反

对 4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7％；弃权 531,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09,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8863％；反对4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7％；

弃权5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57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2,617,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01％；反对

4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5％；弃权51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41,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190％；反对4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01％；

弃权5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309％。

关联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徐正军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5,128,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97％；反

对 4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4％；弃权 474,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78,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3881％；反对4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04％；

弃权4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4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景忠、谭美玲律师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

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30 公告编号：2025-022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设立合资

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8日、2024年12月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暨拟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与青岛中财戎熙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中财基金”）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益东数智（广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益东数智”）。

益东数智注册资本17,000万元，其中青岛中财基金认缴出资13,814万元，出资形式为货

币，占注册资本的81.26%；公司认缴出资3,186万元，出资形式为股权，即以持有的方欣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100%股权评估作价3,186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8.74%。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4）。

2024年12月25日，益东数智完成了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黄埔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截至2024年12月底，方欣科技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即方欣科技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益东数智名下，方欣科技

正式成为益东数智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对外投资进展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中关于过渡期损益归属约定：“方欣科技100%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

权交割至合资公司期间的损益由金财互联承担和负责”，即评估基准日2024年11月1日至股

权交割完成日2024年12月26日期间损益由公司承担。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方欣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11月1日

至12月26日专项审计报告》（众会字（2025）第06853号），方欣科技在以上期间的经营结果为

亏损9,884,169.21元。

经双方核实与确认，公司已按照约定在近期内完成了相应资金支付事宜。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方欣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11月1日至12月26日专项审计报告》；

2、资金交付证明。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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